
新北市115年度專任運動教練聯合遴選
報  考  具  結  書
    具結人__________參加新北市115年度專任運動教練聯合遴選，茲聲明本人確無114年11月5日修正之「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聘任管理辦法」第16條，若有違反，或有不實情事者，本人同意放棄錄取資格(已錄取及任用者，應予解聘)，並願負法律及契約責任，特立具結書為證。

    此致

新北市115年度專任運動教練遴選委員會
具結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
身分證字號：

地址：

電話：

中  華  民  國     115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＊＊本表件所蒐集個人資料，將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，只針對本次遴選之目的進行蒐集、處理及利用，不做其他用途。
附件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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